
造价工程师考试辅导之合同案例（十二）重大工程合同签定

须符合规定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0/2021_2022__E9_80_A0_E

4_BB_B7_E5_B7_A5_E7_c56_90260.htm 「案例」某城市拟新建

一大型火车站，各有关部门组织成立建设项目法人，在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任务书等经市计划主管部门

审核后，报国家计委、国务院审批并向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

申请国家重大建设工程立项。审批过程中，项目法人以公开

招标方式与三家中标的一级建筑单位签订《建设工程总承包

合同》，约定由该三家建筑单位共同为车站主体工程承包商

，承包形式为一次包干，估算工程总造价18亿元。但合同签

订后，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公布该工程为国家重大建设工程

项目，批准的投资计划中主体工程部分仅为15亿元。因此，

该计划下达后，委托方（项目法人）要求建筑单位修改合同

，降低包干造价，建筑单位不同意，委托方诉至法院，要求

解除合同。法院认为，双方所签合问标的系重大建设工程项

目，合同签订前未经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未取得必要批准

文件，并违背国家批准的投资计划，故认定合同无效，委托

人（项目法人）负主要责任，赔偿建筑单位损失若干。 「案

例评析」本案车站建设项目属2亿元以上大型建设项目，并被

列入国家重大建设工程，应经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并按国家

批准的投资计划订立合同，不得任意扩大投资规模。本案合

同双方在审批过程中签订建筑合同，签订时并未取得有审批

权限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缺乏合同成立的前提条件，合同

金额也超出国家批准的投资的有关规定，扩大了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违反了国家计划，故法院认定合同无效，过错方承



担赔偿责任，其认定是正确的。完全符合《合同法》第二百

七十三条“国家重大建设工程合同，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程

序和国家批准的投资计划、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文件订立”的

规定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